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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 學校發展體育運動

諮詢文件認同體育對青少年的教育及發展非常重要。本會身為體

育總會，認為要成功推動體育運動，在學校推動學生參與是非常

重要的。教統會亦認同體育對學生的重要性。

因此，政府當局應更積極地改善及加強在教育界中推廣體育運

動，例如甚至透過立法強制在中小學增加體育課的節數，並把體

育課列為必須合格的必修科。

本會認為要推廣體育，這是最重要的政策，其他諸如設施的運

用、體育總會的配合等問題均可逐步解決。

2. 對未來體育發展的投資

諮詢文件本章的內容非常矛盾。

一方面，諮詢文件提述到現時有不少可信的理論和證據，證明體

育運動的投資可提供大量就業和營商機會，並有助推動整體經濟

增長。可是檢討小組卻沒有建議當局增撥康樂體育方面的資源。

如上述的理論是正確的話，當局沒有理由停止這方面的投資。

另一方面，諮詢文件亦指出，參與體育運動有助健康，增強體

魄、減少罪案和反社會行為，以及因生活質素得到提升而令外來

投資增加。上述各項均可協助政府減少在醫療方面的開支，因

此，當局理應增加對體育界的撥款。

3. 新的行政架構

本會認同政府有必要為體育界建立一個新的行政架構。

作為一個接受資助的體育總會，本會非常關注新的撥款機構的運

作情況，並希望在撥款準則方面不要有太多的改變。

另一方面，新的撥款機構的靈活性也是我們關注的問題。如該機

構為一政府部門，在運作上便可能須遵守許多指引規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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